福建連江地方法院105年約僱操作員職務代理人甄選簡章
壹、應試資格：
 一、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以上（以報名截止日為準）。
 二、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資訊工程、資訊科學、資訊管理、電腦科學、電子計算機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曾修習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資訊處理類科專業科目（資通網路、程式語言、資料結構、系統專案管理、資料庫應用、資訊管理與資通安全、資料處理概要、程式設計概要、計算機概要等）相關學科至少3科，並備有證明文件者。
 三、未具雙重國籍，且非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定居設籍未滿10年之人員。
 四、無公務人員考試法第12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所列不得擔任公務人員各款情事者。

 五、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應迴避任用之情事者。

貳、辦公地點：福建連江地方法院（福建省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09號）。

叁、工作項目：辦理電腦軟、硬體操作、維護等業務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肆、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報名時間：自公告日起至105年7月22日（星期五）止。
 二、報名方式：於辦公時間內（上午9時至12時，下午2時至5時）親至本院報名，或通訊報名（請以掛號郵寄，並以郵戳為憑），逾期報名不予受理，亦不退件。
 三、報名地址：福建省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09號，福建連江地方法院人事室收，並請於信封右上角註明「應徵約僱操作員職務代理人」。
 四、聯絡電話：（0836）22477分機103林先生，或（02）23618577分機624陳小姐。
伍、報名應繳證件（報名資料文件請以A4規格製作並按下列順序以迴紋針夾齊，證件資料不齊全或資格不符合者，恕不受理報名且不退件；俟錄取後於報到日繳驗相關證件正本，如發現證件係偽造、變造者，取消錄取資格，已僱用者，即予解僱並追繳所領相關費用）：
 一、報名表1份（並黏貼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半身相片1張）。
 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請自行黏貼於報名表。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或報考資格之相關學分證明文件影本1份。
 四、退伍令正反面或免役證明影本1份（無免附）。
陸、甄選方式、日期、時間、地點及符合應試資格名單：
 一、甄選方式：擇優口試（就應考人是否瞭解公務倫理、具備本職務專業知識及個人特質，含儀態、精神、表達能力等項目綜合評分）。
 二、甄選日期、地點及符合應試資格名單：甄選地點假司法院4樓會議室舉辦，符合應試資格名單、甄選日期、時間暫定於105年7月28日（星期四）於司法院及本院網站公告，不另行通知。
柒、甄選結果：正取1名；本院如認甄選結果無適合人選或因故無法僱用時得從缺。甄選結果將公告於司法院及本院網站，並俟職缺個別通知報到，未獲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捌、報酬待遇：參照「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附表「約僱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支給。
玖、其他：
 一、錄取人員經通知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報到且未經本院核准保留者，喪失錄取或候用資格。進用後先予試用1個月，試用期間如經服務單位主管簽擬認為不適任者，得隨時解僱。
 二、本甄選係依據「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代理人員於代理原因消失或經分發考試及格人員或其他事由，應即解除代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繼續任職，另有違反契約情形者，隨時解除僱用。
 三、如遇有特殊情事須變更本甄選相關事項時，將公告於司法院及本院網站，請應試人員多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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